
捐赠抵税项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九条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

在年度利润总额 12％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超过年度

利润总额 12％的部分，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六条第三款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、

扶贫、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，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

30%的部分，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；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

行全额税前扣除的，从其规定。

所得税扣除参考

一、企业所得税扣除参考如下 ↓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（2017 年修正案）第九条规定，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



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超过

年度利润总额 12%的部分，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举例：某企业 2023 年度利润 1120 万元，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，所得税率

25%，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 280 万元。

若向基金会捐赠 120 万元。那么，企业在计算 2023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可

以扣除 120 万元（在年度利润总额 1120-120 的 12%以内），企业应纳所得税 250

万元，由此看出企业可以少纳所得税 30 万元（120 万×25%）。

二、个人所得税扣除参考如下 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捐赠额未超过

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%的部分，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

申报流程

“个人所得税”app 首页点击：综合所得年度汇算>开始申报>2023 年度>选

择“我需要申报表预填服务”，完成“标准申报须知”确认，进入下一步。

下拉页面，找到“准予扣除的捐赠额”，点击进入。



进入“准予扣除的捐赠额”界面，点击“新增”，添加捐赠信息。



如有多份捐赠，可继续点击“新增”添加，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准予扣除的捐

赠额。所有捐赠填妥后保存或进入下一步即可。

受赠单位名称：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①社会信用代码：53420000MJH245905C

②捐赠凭证号：收据右上角的票据号码

③扣除比例：30%

若捐赠票据遗失的可联系基金会秘书 0713-8621638。


